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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六十年

议程项目 96、97 和 148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国际药物管制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5 年 3 月 10 日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兹随函向你递送 2005 年 3 月 7 日至 9 日在克罗地亚共和

国萨格勒布所举行“就反恐怖主义、反腐败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开展国际合作”

专家讲习班通过的就反恐怖主义、反腐败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开展国际合作的

萨格勒布宣言。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项目 96、97 和 148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

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伊万·尼马茨（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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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就反恐怖主义、反腐败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开展国际合作的萨格勒布

宣言 
 
 

 我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共和国、克罗地亚

共和国、匈牙利共和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代表团： 

 感谢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担任 2005 年 3 月 7 日至 9 日在克罗地亚共和国萨

格勒布就反恐怖主义、反腐败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开展国际合作专家讲习班东

道主，并感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联合举办这次讲习班； 

 赞赏地注意到下列组织和机构参加了专家讲习班：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理

事会，欧洲联盟委员会，欧洲司法协调机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移徙组织，

高级代表办事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东南欧合作

倡议中心，东南欧稳定公约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注意到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区域和全球一级的恐怖主义威胁不断加剧，跨国有

组织犯罪不断蔓延，威胁着区域和国际安全以及各国的安全； 

 申明我们大力支持国际社会作出不懈努力，打击形形色色的腐败、恐怖主义

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并且考虑到必须遵守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 

 强调必须向需要得到援助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尤其是在起草和

执行立法方面给予援助。 

兹协议如下： 

 呼吁本区域参加讲习班、但尚未成为关于反恐怖主义的普遍性公约和议定

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三项议定书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的国家尽快批准或加入这些文书； 

 呼吁本区域参加讲习班、但尚未提交报告的国家，依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交

报告，并向安理会关于基地组织及与塔利班有关的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及安理会关于向非国家行为者转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

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报告； 

 呼吁禁毒办和人权高专办为增进和保护人权，制订联合方案，在反恐领域提

供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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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促参加讲习班、但尚未这样做的国家采取一切必要的国家措施，尽量相互

协助就资助或支持恐怖行为、腐败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开展刑事调查或刑事诉

讼，包括协助取得其掌握的必要证据，以便提出诉讼； 

 呼吁参加国依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有关规定，加强主

管当局之间的业务合作，作出双边和多边安排并达成协议，以期打击腐败行为和

跨国有组织犯罪，并且防止和禁止恐怖袭击； 

 赞扬派代表参加讲习班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积极参加并给予支持；呼

吁这些组织促进持续对话和联合行动，扩大资源，加强参加国的能力，以便它们

大力打击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行为； 

 强调必须尽可能开展政府专家的交流，以便互换反腐败、反恐和打击跨国有

组织犯罪领域的经验； 

 各国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所附各工作组关于在执行各项普遍性反恐文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方面改

善国际合作的结论，并建议将这些结论作为执行各项文书切实可行的工具。 

后续行动 

 鼓励参加国在各参加组织支持下，考虑对就反恐怖主义、反腐败和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开展国际合作专家讲习班的结论采取适当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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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就反恐怖主义、反腐败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开展国际合作专家讲习班

结论 
 
 

反恐怖主义 

•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将恐怖主义罪视为政治罪； 

• 对所有恐怖主义罪行都必须适用引渡或审判规则； 

• 处理引渡事项时，不应将反歧视条款与政治罪相混淆； 

• 参加国在必要时应将反恐怖主义的普遍性文书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在

国家要求有双边条约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时，考虑将这些文书视为此种

条约； 

• 如果参加国在处理有关恐怖主义罪案件时，以缺乏相关现有立法、相关

国际条约或区域条约为理由，拒绝引渡或提供法律互助，应该依照对等

原则实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 

• 对双重犯罪概念应该作灵活解释，以便根据国家立法所规定的相应要

件，尽可能提供广泛的法律互助； 

• 参加国确认，执法联络官是交流情况的有效渠道。多边（双边)协定应

规定他们的地位、作用和职能。 

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行为 

• 为了查明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鼓励还没有这样做的参加国调整国家

立法，以便符合根据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开展联合国际调查的规定； 

• 回顾有组织犯罪集团无需对其成员的作用、等级制度、成员的连续性或

完善的结构作出规定； 

• 在开展国际刑事合作时，建议提出尽可能广泛的要求，以便符合专门性

规则； 

• 国家主管当局接到请求其没收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所产生资产的要求

时，建议其在本国法律制度范畴内尽可能立即实施外国发出的没收命

令，包括通过承认外国司法决定的协定这样做； 

• 不得以银行机密为理由，拒绝在刑事事项方面提供法律互助； 

• 因犯罪所得而产生的财产应可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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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国应尽可能广泛地扩大其对洗钱案件的管辖权，而不论前提罪行在

何处犯下； 

• 对于引渡，应该充分实施引渡或审判原则，还应探讨是否可能移交嫌疑

犯，但条件是必须将其送还原籍国服刑； 

• 应该鼓励参加国谈判各种安排，避免对跨国有组织犯罪案件的管辖权产

生正面或负面的冲突； 

• 参加国建议，在查明和起诉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和行为人的过

程中，应该制定迅速、有效和可靠的交流情况方法； 

• 鼓励参加国依照国际公约和议定书，改善和加强对贩卖（人口）和（或）

走私移徙者行为受害者的保护，并确保向他们提供充分援助； 

• 鼓励参加国允许在本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采用必要的新取证方法，以便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行为； 

• 鼓励参加国采用充分措施，以便利报告腐败行为。 

一般性评论 

 参加国指出，欧洲联盟成员国必须实施欧盟关于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

和腐败行为的法律文书。 

 参加国还强调，必须实施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盟关于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

犯罪和腐败行为的现有适用法律文书。 

 


